


关于做好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推荐评选工作
[bookmark: _GoBack]的通知

各县市区党委宣传部，宜昌高新区工委宣传部，市直宣传文化单位：
根据省委宣传部相关要求，现将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推荐评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原则
1．坚持正确导向，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荆楚文化，体现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2．坚持质量第一、优中选优，强化精品意识，推选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
3．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尊重文艺创作生产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创造性劳动。
4．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严格程序、严格标准、规范实施，确保评选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二、申报作品门类
1．省“五个一工程”参评作品门类：戏剧、电影（包括动画电影、纪录电影）、电视剧（包括电视动画片、电视纪录片）、广播剧、歌曲、图书（包括文学类图书、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6项。
2．屈原文艺奖参评作品门类：文学奖下设6项：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儿童文学、网络文学（以网络长篇小说为主）；艺术奖下设10项：舞台艺术（含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电影（含动画电影、纪录电影）、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电视纪录片）、广播剧、歌曲、网络视听（含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微电影、短视频、网络音频）、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含民间文学著作集、艺术表演、工艺美术）；评论奖下设1项：文艺评论集。
三、申报作品条件
1、参评作品必须为省内单位或个人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创作生产或联合创作生产的文艺作品。
2、与外省联合创作生产的文艺作品，必须拥有前四名出品人资格（需提供相关的法律文本、合同）。
3、参评作品为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首次播映、展演、出版，并在全国及全省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优秀原创文艺作品；参评图书应为我省出版单位出版。
四、工作要求
1．各地各部门要要高度重视，积极准备，精心组织，扎实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要严肃工作纪律，确保推荐评选工作廉洁公正。严格执行关于推荐评选工作的回避制度等，现职领导干部（专业创作人员除外）署名主创的作品要从严控制。
2．申报作品由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及市直宣传文化单位初评、审核、汇总排序、填写推荐意见盖章后统一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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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申 报 要 求

一、申报作品范围
1．凡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首次播映、展演、出版的戏剧、电影（包括动画电影、纪录电影）、电视剧（包括电视动画、电视纪录片）、广播剧、歌曲、图书（包括文学类图书、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均可申报参评省“五个一工程”奖。
2．凡2014年6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首次播映、上映、出版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儿童文学、网络文学（以网络长篇小说为主）、舞台艺术（含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电影（含动画电影、纪录电影）、电视剧（含电视动画片、电视纪录片）、广播剧、歌曲、网络视听作品（含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动画片、微电影、短视频、网络音频）、美术、书法、摄影、民间文艺、文学和艺术评论集等均可参评屈原文艺奖。
二、申报时间
申报截止时间为2019年7月18日。逾期未报送的作品，不得参评。
三、申报作品数量
各县市区委宣传部、市直宣传文化单位申报的作品每类不超过2部，文艺评论集不超过1个。可每类作品都申报，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申报某一类或几类作品。
四、申报材料
1．申报单位申报时须提交《文艺创作生产综合报告》《电影创作生产综合报告》《图书出版综合报告》各一式7份。
2．舞台艺术、电影、电视剧、广播剧、歌曲类作品申报时，每一部作品提交移动硬盘或u盘一式5份，分别用标签注明作品类别、名称、排名及申报单位；同时提交申报表一式7份（电子版存进相应移动硬盘或U盘）。申报前请认真检查报送作品的画面和声音质量。
3．美术、书法、摄影作品申报时提供照片一式7份，同时提交申报表一式7份（电子版存进相应移动硬盘或U盘）。
4．文学作品、图书、文艺评论作品申报时提交申报表一式7份，每一部作品提交5本（套）。
5．申报文字材料统一使用A4纸打印。申报表复印有效。
6．每类申报作品请申报单位排好名次，并在申报表中注明，申报表及相应材料应由申报单位盖章。
7．每部作品和相关资料分别装袋、不装订。
五、具体项目申报要求
1．戏剧作品演出场次不少于30场，原则上应为原创作品。作品以移动硬盘或U盘形式报送，并随附剧本一份。除话剧外，其他所有剧种须有字幕。制品包装上须注明剧名、排名、序号及参评单位名称。
2．电影应为已在全国电影院线或央视电影频道放映，并有较好社会效益；电视剧应为已在省级以上（含省级）电视台或知名网络平台播出，并有较好社会效益；广播剧应为已在省级以上（含省级）电台多次播放，并有较好社会效益。电影、电视剧、广播剧以移动硬盘或U盘形式报送，电影以mp4格式报送、分辩率为1920×1080，广播剧附剧本一份，电视剧每部须制成套装，并注明剧（片）名、排名、序号及参评单位名称。
3．图书应为原创作品，并有较好社会效益。其中，文学类图书包括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通俗理论读物和少儿读物中，文件学习辅导读物、文章汇编、诗歌、百科科普、漫画图画、低幼读物等不参评。
4．文学作品应为公开出版发行或在知名网站发表，并有较好社会效益；文艺评论、散文、诗歌等应为公开出版的文艺评论集、散文集、诗集，并有较好社会效益。
5．歌曲、舞蹈应为已在省级以上（含省级）电台、电视台、网络、舞台等多次播放、播出、演出，具有原创性和较好社会效益。音乐以CD（mp4格式）报送，同时附乐谱；歌曲应取得词、曲作者的书面授权书，如出现重复授权争议，由报送单位自行解决；舞蹈以移动硬盘或U盘形式报送。制品包装上需注明作品名称、排名、序号及参评单位名称。
6．美术、书法、摄影应为参加过市级以上展览或全省全国性文艺评奖活动的作品。单幅美术、书法作品以照片形式报送，尺幅统一为10寸，夹在文字材料内，不要装订在一起；摄影作品以照片形式报送规格为10寸，须注明名称、类别和尺寸；以集（册）形式申报的，须已公开出版发行。
7．曲艺、杂技应为参加过市级以上演出或全省全国性文艺评奖活动的作品。以移动硬盘或U盘形式报送，制品包装上须注明剧名、排名、序号及参评单位名称。
8. 网络视听作品应为在知名网络平台首发、传播，并有较好社会效益。以mp4格式报送，微电影时长一般应为30分钟以内，短视频时长一般应为5—7分钟，分辨率不低于1080P。
9．民间文艺应为公开出版发行的新故事作品集或民间文艺收集整理作品集；艺术表演和工艺美术作品应为参加过市级以上展演或全省全国性文艺评奖活动的作品。以移动硬盘或U盘形式报送，制品包装上须注明剧名、排名、序号及参评单位名称。
10．申报奖项种类为：省“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请申报单位根据情况确定申报奖项种类、事先排好名次，并在申报表中“申报奖项种类”一栏注明。
六、报送地点
所有材料按要求装袋后统一报送至市文联，同时提交申报材料电子版（word格式)。
联系人：杜  鸿   6252461   15607206016
        杨延俊   6252441   13972004964
            电子邮箱：330695548@qq.com
   


附件2

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戏剧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奖项种类：           排序： 
	剧 名
	

	演出单位
	

	编 剧
	
	导 演
	

	主 演
	

	首演时间
	         年           月
	演出场次
	

	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制                      2019年   月   日


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电影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奖项种类：           排序：    
	片 名
	
	品 种
	

	生产单位
	

	编 剧
	
	导 演
	

	主 演
	
	公映时间
	年     月

	投资发行放映情况
	    
	票房收入
	

	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制                     2019年   月   日


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电视剧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奖项种类：           排序：
	剧（片）名
	
	品 种
	

	生产单位
	
	长 度
	集共     分钟

	编 剧
	
	导 演
	

	主 演
	
	播出时间
	年     月

	投资发行情况
	    
	收视情况
	

	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制                      2019年   月   日
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广播剧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奖项种类：           排序：     
	剧  名
	
	剧   长
	    集共    分钟

	制作单位
	

	编 剧
	
	导  演
	

	演播者
	

	首播时间
	       年   月  
	播出和收听情况
	

	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 













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制                      2019年   月   日
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歌曲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奖项种类：           排序：     
	歌   名
	

	制作单位
	

	词作者
	
	曲作者
	

	演唱者
	
	完成时间
	年     月

	收视收听传播发行情况
	

	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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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图书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奖项种类：           排序：     
	书  名
	

	编著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差错率
	

	印  数
	    
	发行量
	

	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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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艺术作品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奖项种类：           排序：     
	作品名
	
	艺术品种
	

	作（创作）者
	
	创作时间
	         

	
作品简介

	

	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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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文学作品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奖项种类：           排序：     
	书  名
	

	作  者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发行量
	

	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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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屈原文艺奖评论作品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奖项种类：           排序：     
	书名\题目
	

	作  者
	
	出版刊载时间
	         

	出版刊载媒体
	    
	印  数
	

	内容简介和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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